
— 1 —

济工程改革办〔2022〕3 号

济源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优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流程的通知

各片区管理办公室、市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优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流程的通知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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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流程的
通 知

根据《济源市一般社会投资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（标准地+

承诺制）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文件要求，为扎实推进企业投资

项目承诺制改革，真正实现“全承诺，拿地即开工”，力争企

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至土地摘牌，3

个月内完成全部手续办理，现将优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

流程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政府服务事项

政府在土地出让前全部完成 15 项统一服务事项，不计入办

理时限，分别是：

（一）开发区管理机构提供统一服务

1.工程建设涉及的绿地、树木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出具服务办理函件，住建、林业部门组织

实施，在土地挂牌前完成苗木迁移。

2.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出具服务办理函件，住建部门组织市政、

管线等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踏勘核准，并组织实施，土地摘牌前

市政管网接入项目用地边界。

3.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设

施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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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管理机构出具服务办理函件，住建部门组织市政、

管线、供水等相关部门现场踏勘核准，并组织实施，土地摘牌

前完成设施迁改。

4.农业灌排影响意见书（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

补偿项目审批）

开发区管理机构出具服务办理函件，水利部门现场踏勘核

实，组织兴建与被占用的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效益相当

的替代工程，土地挂牌前完成。

5.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

开发区管理机构向文物部门申请文物考古勘探，文物部门

实施文物勘探，按照每天不低于 10 亩勘探进度推进，在土地挂

牌前完成考古勘探，涉及文物发掘的应在土地摘牌前完成。

（二）区域评估事项

6.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

规划部门在出具规划设计条件时，综合考虑气象站点的分

布、站类，开发区管理机构提供建设项目到观测场、雷达等气

象观测设备的距离、相对高度、距离高度比、楼房层数等有关

信息，气象部门集中办理审批服务。

7.气候可行性论证

开发区管理机构委托论证机构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，将可

行性论证报告和评审意见存档和使用，并报当地气象等行业主

管部门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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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（可委托第三方）到省自然资源厅查询区

域内矿产资源压覆情况，编制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并报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后备案。

9.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开发区管理机构委托评估单位编制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

估报告，形成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报告，提交开发区

管理机构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使用。

10.地震安全性评价

开发区管理机构委托评价单位开展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

工作，按程序报省地震局组织技术审查，出具书面审查意见，

评价报告交开发区管理机构。

11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或相应条件的机构编制

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，按照相应的审查权限组织联评联审形

成区域评估报告。

12.洪水影响评价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或相应条件的机构编制

区域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，按照相应的审查权限组织联评联审形

成区域评估报告。

13.取水许可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或相应条件的机构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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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水资源报告，按照相应的审查权限组织联评联审形成最终

成果。

14.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
开发区管理机构应自行编制或委托技术服务机构编制区域

环境现状评估报告，结果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

15.节能审查

开发区管理机构应自行编制或按照规定委托服务机构编制

区域节能报告，市发展改革和统计局、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相

关专家对区域节能报告进行评审，出具区域评估报告。

以上十项区域评估事项，开发区管委会须于 2022 年 7 月 31

日前全部完成。

二、第一月办理事项

企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之日起，

第一个月完成规划方案设计、项目可研、备案等工作，实行并

联办理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前期辅导（1 日）

企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当日，对

于采用承诺制审批的项目，市工改办牵头对企业进行辅导，相

关部门要靠前服务、主动服务，帮助指导企业梳理新开工项目

需要办理的审批事项清单，制定前期工作推进计划，明确任务

事项、时间节点等。

（二）开展规划方案设计（25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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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当日起，

项目单位基本建设内容已确定，自行利用土地出让前准备阶段，

先行开展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在获得项目用地时，完成开工前

各审批事项的审批要件准备，并达到开工条件。

项目单位集中精力开展地质勘察、规划方案设计等基础性

工作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（人防）等部门主动与企业对接，

提供必要的信息，指导企业尽快启动规划方案设计，确保 25 日

内完成项目规划总图设计。

（三）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（3 日）

企业规划方案设计完成后，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，依托

济源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，将项目单位（或辖区政府、

管委会）提交的规划设计方案同步推送至相关职能部门，开展

方案联合审查，3 日内完成审查，统一反馈修改意见。

三、第二月办理事项

企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第二个月

完成土地出让准备及施工图设计工作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（一）规划设计方案公示（10 个工作日）

企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第二个月

前 5 日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规划方案修改，按

照相关要求，对规划方案公示，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施工图设计及审查（50 日）

项目规划方案设计完成后 40 日内，完成施工图设计，同时



— 7 —

聘请审图单位在施工图设计过程中参与设计指导，施工图完成

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审图单位出具合格书反馈住建部门。

（三）土地出让准备工作（30 日）

企业编制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总图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

认同后，依据规划条件和用地标准，10 个工作日内编制地块出

让方案、完成联合会审，10 日内上报市政府批复后，完成土地

出让基础性工作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土地

公开出让公示。

四、第三月办理事项

企业与当地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签订投资协议第三个月

办理证照、土地出让成交、施工招标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（一）签订土地出让合同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土地公开成交确认

及公告，5 日内完成。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，缴清土地出让金

及税费，2 日内完成。

（二）核发证照

1.在区域评估的基础上，企业作出书面信用承诺，政府有

关部门完成审批。

水利部门负责企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洪水

影响评价审批、取水许可审批 3 个事项审批；生态环境部门负

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；发改和统计部门负责节能审查。

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，企业出具信用承诺，气象部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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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、住建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批、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（部分前置条件）。

上述事项实现承诺即办理，并联审批，1 日内完成。

2.其他 6 个证照并联办理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（签订

土地出让合同时同步核发）、不动产权证核发、建设工程规划

类许可证核发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；住

建部门负责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；国安部门负责涉及国家

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。以上事项，2 日内并联完成。

（三）企业开展施工招标

企业完成施工图设计及审查后，即原则上第三个月开始 5

日内，企业开始筛选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并与之签约。施工、

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建设单位五方按有关部门要求完成质量、

安全、扬尘、农民工实名制等审查及备案手续，支付相关费用，

并同步取得土地证（不动产登记证）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

环评批复后，办理施工许可证，项目开工。25 日内完成。

附件：济源市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事项清单



附件

济源市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事项清单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企业提供材料 责任部门 是否必办

1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

条例》、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

备案管理办法》

无 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是

2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

节能审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

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》
节能审查承诺书 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否

3
建设用地（含临时用

地）规划许可证核发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无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是

4
建筑工程规划类

许可证核发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1.申请建筑工程规划许可承诺书；

2.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；

3.设计单位终身责任承诺书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是

5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

实施条例》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

承诺书
水利局 是

6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洪水影响评价审批承诺书 水利局 否

7 取水许可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取水

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》、《河

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

理办法》

取水许可审批承诺书 水利局 否

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企业提供材料 责任部门 是否必办

8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表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环评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报批

申请表及承诺书
生态环境局 是

9
新建民用建筑防空

地下室建设审批

《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，

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防空法>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国务院、中

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防防控

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批承诺书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否

10
雷电防护装置和

设计审核

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、《国务院

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

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
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承诺书 气象局 否

11
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

建设项目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

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
1.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

1:2000 地形图或 1:500 总平面图；

2.建设项目内部智能化集成系统，

办公自动化系统，信息网络系统等

设计方案。

国家安全局 否

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企业提供材料 责任部门 是否必办

12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核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《河南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

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》

1.建筑工程用地审批手续；

2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

3.建设工程发包通知书或中标通知

书；

4.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合格

书；

5.申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承诺书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是

13
超限高层建筑工程

抗震设防审批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

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
1.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

审查申请表；

2.建筑结构工程超限设计的可行性

论证报告；

3. 建设项目的沿途工程勘察报告；

4.结构工程初步设计计算书；

5.相应的说明文件；

6.抗震试验研究报告；

7.风洞实验报告；

8.记着安全性评价报告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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